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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泉州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行政处罚案件
违法所得认定办法（试行）

一、为规范全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

定工作，保障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依法、公正、有效实施行政处

罚，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和有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，适用本

办法。

三、违法所得认定应当以事实为依据，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

性质、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。

四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对没收违法所得作

出的普遍授权规定，当事人有违法所得，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，

应当予以没收。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

定。

五、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收入是指已经实际取得以及将要

取得的，与违法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收入。

因代他人收取费用而获利的，获利部分应当计入收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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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当事人已经依法退赔的款项，以及在文化和旅游行政部

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已经依法缴纳的相关税费，应当计入违法

所得，但在没收时应当予以抵扣。

七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的案件，文

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可以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开展

违法所得的审计、评估等工作。

第三方机构对审计、评估等工作过程中获取的国家秘密、商

业秘密和个人隐私负有保密义务。

八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可以援用已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

文书或仲裁机构裁决文书中确认的数据、经过审计的生产经营数

据等信息，经综合判定后作为违法所得认定的参考。

九、当事人有权对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认定的违法所得提

出陈述、申辩，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或者证据经复核成立的，

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应当采纳。

十、经充分调查，违法所得数额仍然无法查清的，可以不再

单独计算违法所得，但应当在确定罚款数额时作为考量因素。

当事人全部违法所得无法准确计算，但是其中部分违法所得

能够确定的，可以将该部分款项认定为违法所得；无法计算的部

分，按照前款规定处理。



— 3 —

十一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

款规定，作出不予行政处罚或者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不再没收

违法所得；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本办法试行两年，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8

年 月 日。


